附件一

云南省农业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参加第六届昆明泛亚国际农业博览会的通知
各州、市农业（畜牧）局，茶办，厅属各有关单位：

由云南省政府支持，云南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省政府发展生物产业办公室、省花卉产业办公室、中国国际贸促会云南省分会与昆明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0第六届昆明泛亚国际农业博览会”定于2010年9月9日至13日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切实做好本届农博会参展、项目签约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展会时间、地点、规模

时间：2010年9月9日至13日

地点：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规模：预设4至6个展馆，1000至1600个标准展位

二、展会主题

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展位分配及费用

本届展会遵循“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办展原则，采取以地域划片、相对集中、自行布展、综合展示的办法，鼓励参展地区和单位进行“精装”和特色展示。展区总体划分为昆明展区、州市展区、台湾精致农业展区、国际港澳展区、优质农产品展示交易区。

（一）展位分配。本次展会，拟在2、5、6号展馆用于各州（市）特色优势农产品展示。具体展位分配方案为：昆明市800个，安排在2号馆和5号馆；昭通市30个、曲靖市50个、楚雄市50个、玉溪市50个、红河州40、文山州30个、思茅市30个、西双版纳州20个、大理州30个、保山市20个、德宏州10个、怒江州10个、迪庆州10个、临沧市10个、丽江市10个安排在6号馆，各地展位数包含畜牧局、茶办组织参加的企业。

（二）展位费用。标准展位（3米×3米）3000元/个·展期，国家级龙头企业展位费减半，1500元/个·展期；室内空地260元/平方米，室外空地200元/平方米。请各地按标准收取展费，并于8月25日前将展费汇至组委会指定账户。户名：云南省农业技术培训中心，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西站分理处，账号：2502024109024905858。）联系人：周玉存，联系电话：13888613047。

四、相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切实做农博会的各项工作。各地要充分认识到，参加农博会宣传展示本地优质生态农产品，是促进招商引资，提升本地农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平台。各地要把参与“农博会”作为推进农业合作与交流，推动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来抓，切实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积极做好组团参展工作，确保完成招展任务。请各地收到通知后及时成立相应工作机构，明确一名领导牵头，确定具体工作人员，组织协调好本地招展参展、项目签约等各项工作。

（二）深入动员、精心组织，做好招展招商及参展工作。各地要积极动员企业参展，认真组织一批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产品企业参展参会，特别是重点组织省、州、市以上级龙头企业参会，集中展示本地农业发展成果。各地要认真填写“第六届昆明泛亚国际农业博览会参展申请表和汇总表”（见附件1、2），于8月20日前报我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招展任务完成后请同时整理上报招展情况总结。

请各地认真做好招商项目签约组织工作，各地要积极动员有项目合作的企业在本届农博会上举行签约仪式。认真填写《2010第六届昆明泛亚国际农业博览会拟签约项目登记表》（附件3）连同申报表和汇总表一起上报。

（三）积极汇报、周密准备，做好本地农业形象展。请各地接通知后，积极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精心组织，认真做好本地区的农业形象展示工作，充分宣传展示本地农业发展成果和招商引资政策。各州（市）组织实施本地农业形象展特装，原则提供2个免费展位。

五、其它事宜

(一)厅属单位需要参展的，请直接与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联系，做好参展申报工作。

(二)请各州、市将本地负责农博会筹备工作的领导姓名、职务及负责该工作的科室负责人、联系电话于7月31日前报我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

(三)其它未尽事宜，请与我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刘刚同志联系，联系电话：5749535、13888657619，电子邮件：scyjjxxc@ynagri.gov.cn
 
附件：

1.2010第六届昆明泛亚国际农业博览会参展申请表

2.2010第六届昆明泛亚国际农业博览会参展企业汇总表

3.2010第六届昆明泛亚国际农业博览会拟签约项目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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